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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和林某（女）是夫妻，也是东海
某小区 1601室的业主。李某（女）是相
邻的1602室业主，双方均已装修完毕并
入住。2019年入住后，陈某夫妇在未取
得李某的同意下,自行在通往自家入户
门通道上的连廊墙上加装防盗网和四扇
折叠玻璃推拉窗。2022年12月，小区物
业公司向陈某夫妇发出《违规行为整改
告知书》，要求进行整改。陈某夫妇与李

某因整改方案发生分歧，李某向丰泽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李某认为，陈某和林某在未征得邻居
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在公共连廊上安装玻
璃推拉窗、防盗网及附属设施的行为，已经
严重影响李某住宅的通风、采光，对她一家
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故请求法院判令陈
某和林某拆除推拉窗、防盗网及相关配套
设施，将公共连廊区域恢复原状。

在公共区域加装防盗网和推拉窗1

受雇干活全靠“信任”
讨要工资却遇到麻烦

法官提醒：应签订劳务合
同，注意保留债权凭证

■融媒体记者 林志安 通讯员 吴燕芬

男子帅某某受雇帮人拆旧房子，业务对接
全靠“信任”，平时只通过电话或微信沟通，等
到他讨要工资时却遇到了麻烦……近日，经惠
安县人民法院沟通协调，帅某某成功追讨回劳
务工资款。

想追讨被拖欠的工资
但对雇主信息知之甚少

记者从惠安县人民法院获悉，此前，帅某
某受雇在惠安拆旧房子，因知识水平有限，法
律意识淡薄，他与雇主仅通过电话或微信沟通
拆房事宜，基于“业务信任”，完工后未及时收
取劳务工资，也未及时与对方进行结算。

不久前，帅某某向惠安县人民法院崇武法
庭提出立案申请，想把被拖欠的劳务工资款追
讨回来。然而，在立案过程中，帅某某发现自
己只知道对方（被告）的名字、电话，其他的一
无所知。“法官，我就是打工的，什么都不懂，怎
么办？”帅某某有些焦虑。

在审查立案材料后，诉前调解法官了解了
基本案情和原告帅某某的难处。为更好地化
解矛盾、解决原告困难，法官当场联系被告，组
织到庭进行诉前调解。通过双方陈述，法官知
道被告对结欠原告劳务工资数额基本没有异
议，仅是对原告施工过程存在拖延工期等情况
有所不满，双方之间的矛盾不大，因此对双方
反复进行情理沟通和法规说明。最终，双方达
成妥善解决方案，帅某某被拖欠的劳务工资款
得以成功讨回。

应签订正式劳务合同
注意保留债权凭证

法官表示，该类型案件的当事人大多数为
农民工群体，他们法律意识较为薄弱，在维权
的过程中出现较多问题：一是无法明确被告的
身份信息；二是没有保留或形成相关的债权凭
证；三是不懂得正确寻求法律援助，部分劳动
者通过咨询网上的法律服务公司支出了较高
的费用。

作为劳动者应如何正确维权？法官建议，
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主体，在履行合同过程
中，一是要留意雇佣者的信息情况，如名字、住
址、电话，最好签订正式的承揽或劳务合同；二
是在对方未及时支付劳务款时，要主动要求进
行结算，结算凭证要记载清楚劳务款的数额、
结欠人及结欠人的相关信息（如身份证号、电
话等），通过微信结算时要先行确认对方的身
份；三是通过正确的途径寻求法律援助，劳动
者一旦遭遇欠薪的情况，可到劳动监察大队寻
求帮助或者到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法律援助，以
减少不必要的诉累和费用支出。

陈某和林某辩称，因购买的户型不同，
连廊对双方房屋的正常利用产生不同影
响。完全开敞式的连廊不利于边户陈某一
家雨天、大风天正常通行，且连廊基部封闭
部分较低，形成重大安全隐患。陈某在双
方房屋之间的连廊安装可推拉窗户，敞开
的状态下仅占连廊的四分之一，其余部分
完全处于可通风状态，影响李某居室的通
风及采光较为有限。基于相邻关系制度的
固有功能，相邻建筑物的权利人之间负有

一定的容忍义务，即只有在日照妨碍、采光
妨害和通风妨碍超出社会一般人的容忍限
度，才构成妨碍行为，否则不构成妨碍行
为。而加装的推拉窗显然并未达到超出社
会一般人容忍限度范围。

此外，陈某表示，连廊安全性亦存在隐
患，尤其是在有儿童及老人通过连廊的情
形下，可能造成不良后果。陈某家的小孩
年纪尚小，父母年纪大了，为家人安全考
虑，不得已进行改造。

被告称考虑到家人安全不得已改造2

经丰泽区人民法院现场查勘，该楼
栋属于两梯四户的走廊式入户户型。李
某的套房居于中间户型，陈某夫妇的套
房居于边角，两套房屋的户型呈直角相
邻结构。陈某加装玻璃推拉窗及防盗网
的走廊位置望向李某套房的厨房以及一
间卧室和两个卫生间。庭审中，陈某夫
妇表态，同意拆除防盗网，但不同意拆除
推拉门，双方调解未果。

丰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动
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于生产、方
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
双方之间的关系。陈某在未取得不动产
相邻方同意的情况下，在公共区域的廊
道墙上加装防盗网及推拉窗，有损邻里
之间的和睦关系，且加装的防盗网在对
相邻之间的采光视野产生影响，故李某
请求判令拆除防盗网符合法律规定，予
以支持。陈某私自加装的推拉窗通往他
家走廊墙头，日常生活中，该走廊系陈某

一家单独且唯一的进出通道，小区所处
的海边地理位置在遇到暴雨大风等恶劣
天气时，在敞开式的走廊上确实容易产
生旋风，据现场查验可以看出，加装的推
拉窗为四扇折叠窗且每扇仅约78厘米的
灵活推拉，对李某房屋的通风、采光影响
不大，还能减少安全隐患，也有利于遮风
挡雨。民法典主旨在保护民事主体合法
权益调整民事关系时，亦提倡相邻之间团
结互助，倡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故法院对私自加装的推拉窗认定，可最迟
在其最小的子女满8周岁后自行拆除。

综上，法院判决陈某和林某应拆
除防盗网及相关配套设施、附属设施；
陈某和林某最迟应在最小的子女满 8
周岁后，或在此之前出售或搬离前拆
除 推 拉 窗 及 相 关 配 套 设 施、附 属 设
施。日前，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维持了原判。

法院判决立即拆除防盗网3

在未取得邻居的同意下，业主自行在公共连廊区域加装了防盗网

和推拉窗，被邻居起诉至法院。丰泽区人民法院在查明相关事实后，适

用《民法典》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主旨，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判决立即拆除防盗网，推拉窗则可“推迟”拆除。

■融媒体记者 许小程 通讯员 张丽娥

在公共连廊私装防盗网
邻居不满 法院这样判


